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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6_B3_

A8_E5_86_8C_c62_646568.htm 第六十二讲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

理规定 2007年1月11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11号令公

布《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4年公布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的

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管理，保障注册安全

工程师依法执业。 一、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的基本要求 

（一）《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 《注册安全

工程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适用于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注册以及注册

后的执业、继续教育以及监督管理。 《管理规定》第二条的

规定，注册安全工程师依法从事执业活动，必须具备两个缺

一不可的条件：一是经考试、考核合格并注册，取得执业证

；二是必须按照注册确定的业务范围执业，并参加继续教育

，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二）注册安全

工程师的监督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为了加强对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和执业活动的监督管理，《管理规定》第五条按照属地

、分级监管的原则，作出了下列规定：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和有关部门的职责。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

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有关部门（以下简称部门注册机构）对本系统注册安

全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2.省级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执

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3.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以下与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称省级

注册机构）对所辖区域内煤矿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执业

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三）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 为了发挥

注册安全工程师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技术服务作用，《管

理规定》第六条对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配备一

定比例的注册安全工程师，作出了下列规定： 1.高危生产经

营单位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从业人员300人以上的煤矿、

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

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7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 2.其他生

产经营单位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管理规定》第六条第

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配备注册安全工程

师或者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机构选派注册安全工程师提供安全

生产服务。 3.安全生产中介机构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安

全生产中介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专业服务人员30%

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 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生产中介

机构（以下统称聘用单位）应当为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继

续教育提供便利。 （四）境外人员申请注册和执业 获准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专业人员，符合《管理规定》要求

的，其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监督管理，适用《管

理规定》。转载自:百考试题 - [100test.Com]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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